
附件：
“安全生产月”安全隐患排查要求

一、排查时间及形式
（一）各部门自查。即日起至6月18日，各部门自行安排时间、组织专班，根据通知要求，开展安全隐患自查工作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。物业服务部负责洪山校区、武昌校区、东湖校区安全检查工作。各部门自查报告以书面形式于6月18日上午10：00前报送质量管控部。
（二）公司检查。质量管控部将代表公司对各部门服务区域进行巡查。
二、排查内容
（一）安全管理责任落实情况
各部门安全管理措施是否落实到位，安全管理责任制、突发事件处置机制、值班值守制度是否健全、遵守。
（二）消防安全管理工作
1.疏散通道、消防车通道、安全出口是否畅通，是否存在占用、堵塞、锁闭现象。
2.架空层、车库、楼梯间等重点区域是否存在杂物、易燃物堆放现象。
3.全面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进入楼宇、私拉电线充电、在楼梯间或室内停放等行为。
4.灭火器、消火栓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应急广播、应急疏散标识等消防设施是否齐全、功能正常，重点检查各区域室内消火栓是否有水、有压。
（三）建筑体安全管理工作
1.建筑物外墙、围栏、公共水域围栏等是否有脱落、松动、腐蚀现象，是否按程序上报相关部门。
2.各楼栋内是否存在结构、门窗、防盗等方面的安全隐患；财务室、档案室、机房等重要场所贵重仪器设备、重要资料及财物的保管是否规范、防护是否到位；室内空间标志牌是否安装到位，配电房、仓库、水电井等区域是否可控、锁闭。
（四）水电气管网、特种设备、施工作业安全管理工作
1.各场所内漏电保护开关功能是否合格，电源线路是否存在老化裸露、短路等异常情况，应急照明电源、大功率用电设备是否使用单独回路；配电室内各控制回路应标记明确，接线牢固整齐，是否存在电力线缆私拉乱接现象；重点查看长期不使用空间内的用电情况，做到人走电断。
2.锅炉等压力容器及其附属管道、电梯等特种设备日常维护、管理是否到位。
3.生活用水二次供水池是否定期清洗、消杀，供水管网日常维护、管理是否到位。
4.在建工程及维修工程生产安全责任制落实是否到位；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，动火作业是否严格执行审批制度并配备现场监护与灭火措施。
（五）经营类项目安全管理工作
1.接待服务场所用气、动火作业操作规程是否完善并严格遵守，是否配备现场监护与灭火措施。
2.学生生活服务、接待服务场所食品及原料采购、存储、出入库、加工、留样等相关流程是否完善、合规。
3.中央空调、空气能热泵机组、开水器、洗衣机及相关配套设备、管网功能是否正常，是否专人定期巡视、维护。
（六）其他安全管理工作
1.公有产权生活区居民安全教育是否到位，是否教育居民落实“三清三关”要求；是否存在孤寡老人独自在家无人照顾的情况；是否要求走亲访友和外出旅游等家中长期无人的教职工做到断电、断水、断气。
2.高大树木、枯枝是否存在倾倒或坠落风险，是否及时修剪加固。
3.公司网络信息安全、保密安全情况，各社媒群、网站、公众号是否专人管理。
4.工作及业务车辆停放及管理是否到位，是否定时检修、保养。
5.各部门要定期集中开展职工安全教育，包括但不限于人身安全、网络安全、用电安全、消防安全等方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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